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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村投公司”在全国兴起,发展出县级、乡镇级、村级“村投公司”,有些地方已形成县、乡

镇二级“村投公司”体系。“村投公司”虽取得一定成就,但存在功能定位不一、股权结构单一、法

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体系化程度不足等制度问题。上述问题尚缺乏法律供给,同时也无法通过政策供

给解决。因此,必须通过“村投公司”立法,明确“村投公司”法律地位、倡导建立混合所有股权结构、

建立理事会嵌套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紧密型三级“村投公司”体系,才能有效解决“村投公司”制

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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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investment companies" have sprung up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have developed companies 

at the county, township and village levels. In some places, a system of "rural investment companies" at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s has been formed. Although "rural investment companies" have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there are some institutional problems such as different functional orientation, single equity 

structure, imperfect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insufficient systematization.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still lack legal supply and cannot be solved through policy supply. Therefore, we must pass the 

legislation of the "rural investment company", clarify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rural investment company", 

advoc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ixed ownership structure, establish a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with an 

embedded council, and establish a close three-level company system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institutional 

problem of "rural investment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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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以来,“村投公司”开始兴起并逐渐扩展到杭州、

高安、藤县、渠县、晋宁等地。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依《民

法典》获得特别法人资格,但合作制与股份合作制的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普遍难以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因此,杭州、高安等地开始

探索“公司化经营”,并取得良好成效。作为新生事物,“村投

公司”仍存在功能定位、股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体系化等

制度问题,这些问题触及政策所无法干预的领域,需要通过立法

建构予以完善。 

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演变与“村投公司”的兴起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农业合作化运

动,后来发展成“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形成“三级所有,队为

基础”的体制。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历了包产

到户、包干到户,再到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发展过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这种过度

依赖小农户经营的体制,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统”的职能

弱化、虚化甚至被村委会所取代。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

大量富余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业开始逐渐向规模化、集

约化、现代化发展。适应这一形式,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走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显然是小农户经营所无法实

现的。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的职能。为

了激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2017年《民法总则》以及此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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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列为特别法人,目前已按合作制

或股份合作制完成村民小组、村、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登

记赋码。合作制突出劳动合作,难以调动资本积极性；因此许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倾向于采取股份合作制组织形式。股份合作

制是以劳动者的劳动合作为基础,吸收劳动者入股并形成资本

联合。但是,股份合作制“丧失了劳动合作的基础,股份合作制

有名无实”“需要兼顾公平,市场效率低下”“过于注重民主决策,

打击资方积极性”[1]。此外,股份合作社虽有市场主体地位,但

受限于法律,经营范围受限、经营渠道不畅,难以适应新时期发

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的需求[2]。 

自2020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连续三年印发《社会资本

投资农业农村指引》,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下乡,许多地方普遍

将农民土地流转或出租给企业,农民可以获得红利或租金,“企

业+农户”成为乡村开发常见合作模式。但一旦企业经营不善,

农民即没土地又没钱,农民土地还有可能被企业质押[3]。《社会

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连续三年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列

为首要基本原则,《乡村振兴促进法》第四条也规定了坚持农民

主体地位的原则。如果不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盲目资本下乡,政

府越俎代庖,企业鸠占鹊巢,则“农民先是旁观者,再就会成为麻

烦的制造者”[4]。农民、农村经营主体是分散的,在坚持农民主

体地位的原则下,国有资本、社会资本下乡,就必须有一个统一

经营的主体搭建农民、农村经营主体与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的

桥梁,而这个统一的经营主体肯定不能由股权封闭、市场化不足

的合作制与股份合作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担当,因此许多村委

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始以集体资产出资,建立“村投公

司”。比如,永泰县大赤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永泰第一家村投公

司,对内整合农村资源,对外对接金融机构[5]；再如,石门村委会

投资的通山石门众诚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乡村振兴投融建

管一体化平台公司[6]。 

为解决村与村之间发展不均衡问题,一些省市开始推广“村

村抱团”发展模式。比如,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农村集

体资产管理经营的意见》提出鼓励村村抱团发展,“支持有资金、

项目、技术管理优势的村与有资源、有空间、有区位优势的村

合作发展”。而各村委会或各村股份合作社出资组建乡镇级“村

投公司”成为“村村抱团”发展的一种新模式。目前,高安市、

藤县等地所有的乡镇均建立了乡镇级“村投公司”,开展统一经

营,并发挥投融资平台功能。2022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实

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鼓励农民

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采取出资新设、收购或入股等形式办公司,

以所办公司为平台整合资源要素、延长产业链条、提升经营效

益。”村级、乡镇级“村投公司”无疑是农村区域农民合作规模

最大的社区公司,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符合国家集体经济发展

的相关政策。 

为了促进“村投公司”的发展,《江西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行动规划(2019-2022年)》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县(市、区),

可探索成立村投公司等,统筹运营管理村集体资产资源,增加村

集体收入。”该省宜春市、九江市、景德镇市等甚至在县域层面

成立“村投公司”[7]。除此之外,广西藤县、四川渠县等地也成

立了县级“村投公司”,江西高安、广西藤县目前已形成县、乡

镇二级“村投公司”体系。 

目前,江西高安市、浙江浦江县、龙泉市、四川渠县、山西

蒲县、贵州息烽县、广西合山市[8],以及广西藤县、四川渠县、

浙江临安等地已陆续成立“村投公司”。除县级国有“村投公司”

外,集体性质的县、乡镇、村级“村投公司”均是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新形式,并且必将以其统一经营、投融资平台、市场化、

高效率等优势,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2 “村投公司”的发展现状与制度问题 

目前“村投公司”从级别上主要有县、乡镇、村级“村投

公司”,有些地方已发展出县、乡镇二级“村投公司”体系,有

些“村投公司”已开始探索合资模式。“村投公司”虽取得一定

的成就,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政策与法律,“村投公司”当前存在

功能定位不一、股权结构单一、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体系化

不足等问题。 

2.1“村投公司”的发展现状 

目前存在的“村投公司”主要有县、乡镇、村三级。一是

村集体出资的村级“村投公司”。这包括村集体(村委会或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下同)独资公司,比如,杭州临安光明集体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江西省易家河村实业有限公司、宜宾市翠屏区一

步滩村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村集体与村民合资

公司,比如,吉木乃萨帕克村创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村集体与

社会资本合资公司,比如,云南双江奔富茶业有限公司。二是“村

村抱团”出资的乡镇级“村投公司”。这包括各村集体合资的纯

集体公司,比如,高安与藤县各乡镇由村集体合资成立的乡镇级

“村投公司”、杭州临安湍口泉乡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定南

县历市镇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广西来宾泗滨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各村集体抱团并与社会资本合资的集体公司,比如,

杭州临安龙门秘境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三是县级“村投公

司”。这包括国有独资的公司,比如,高安市村集体经济发展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渠县农兴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国有与集体

合资的公司,比如,高安市村集体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国有

与社会资本合资的公司,比如,高安市农村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乡镇级“村投公司”与国有资本合资的集体公司,比如,藤

县村集体投资有限公司。在上述模式当中,高安与藤县已实现

“村投公司”体系化发展。 

“村投公司”比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更

市场化、更注重效率,因而取得一定的成就。比如,光明村“村



经济学 
第 7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47 

Economics 

投公司”公司化的当年,经济收入同比增长110%。[2]易家河村“村

投公司”由最初10万元资本,仅两年时间运营集体资产已达2000

多万元。该公司回购村民桔园,实现统一标准、统一种植、统一

品牌、统一销售,村民既获得回购收益,同时又获得工资收入[9],

因而备受欢迎。高安市县级“村投公司”从成立之初10亿元注

册资本,两年时间发展到200多亿元资产。该公司围绕资产运营、

项目融资、产业投资、项目开发、项目建设、三农服务等六大

板块开展运作,已打通该市农业产业链与施工全产业链[10]。渠

县县级“村投公司”从当初2600万元注册资本发展到当前1亿元

注册资本,该公司盘活集体闲置资产,探索“公司+合作社”“公

司+产业基地”等模式,为集体提供发展规划、人才培训、资金

投资等服务,指导、扶持其盘活集体资产、兴办农业基地和农产

品加工项目[11]。尽管各“村投公司”创新力度不同,但总体而

言,“村投公司”能够创新思路理念、搭建产业振兴的有效平台；

盘活闲置资源,整合产业振兴的多方资金；引入市场机制,激发

产业振兴的最大活力；激发内生动力,凸显产业振兴的农民主体

地位[12]。 

2.2“村投公司”存在的制度问题 

上述实践模式虽取得一定成就,但其在“村投公司”功能

定位、股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体系化等方面仍存在制度

问题。这些制度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将严重制约“村投公司”

的发展。 

(1)“村投公司”功能定位不一。目前大部分村级“村投

公司”仅承担生产经营职能,少部分村级“村投公司”已承接

特别法人“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职能,比如一步滩村“村投公

司”。高安与藤县的乡镇级“村投公司”均有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管理职能,而其他乡镇级“村投公司”多无此职能。高安与

藤县的县级“村投公司”有农村集体经济管理职能,而渠县的

县级“村投公司”则仅提供乡镇经济管理服务。“村投公司”

功能定位不一造成全国各地“村投公司”千差万别,改革成效

不一。“村投公司”到底应当承担哪些功能,成为制度创新必

须解决的问题。 

(2)“村投公司”股权结构单一。“村投公司”股权具有开

放性,具有吸纳多元投资主体入股的潜力与能力。但是,实践

中的“村投公司”大部分股权结构单一,并未形成集体、国有、

农民、社会资本共同出资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目前,村级“村

投公司”绝大部分是村集体出资的一人公司,乡镇级“村投公

司”绝大部分是各村集体合资的纯集体公司；县级“村投公

司”则绝大部分是国有独资、集体与国有合资、国有与集体

合资的纯公有公司。《乡村振兴促进法》第四条规定坚持农民

主体地位与推动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原则,但当前“村投

公司”既未调动农民入股积极性,也未调动城市工商资本入股

积极性。 

(3)“村投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国有独资与集体独

资“村投公司”均是一人公司,不设股东会,国有独资公司由国

资委委派与指定董事长、副董事长与大部分董事,村集体独资公

司由村集体任免董监高,这类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乡镇级

“村投公司”、集体与国有合资、国有与集体合资的“村投公司”

虽法人治理结构完整,但仍是纯公有公司。村集体与村民、集

体与社会资本、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合资的“村投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健全,但仍是集体或者国有资本绝对控股。这些公

司因其纯公有或公有绝对控股而不利于经理更换、对经理过

度监督、抑制经理创造性,公有绝对控股还会影响中小股东利

益。另外,因公有财产存在产权虚置、多重代理问题,如不能

有效进行股权制衡,则容易出现行政化与腐败。最后,集体性

质的“村投公司”本质上是替代合作制与股份合作制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承担特别法人部分非营利职能,目前部分“村投

公司”还具有政策性、公共性与管理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奉行“资本决”,追求利润与效率,不利于政策性、公共性、

管理性等非营利功能的发挥。 

(4)“村投公司”体系化不足。在公有领域,体系化是一种

常态。国有公司一般通过集团化实现体系化；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也曾经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系化阶段；而同为

集体经济的供销系统则依据《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建

立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地方各级合作社体系、依据《公

司法》建立中国供销集团公司与地方各级集团公司体系。但

是,大部分“村投公司”未形成二级或三级体系,高安与藤县

“村投公司”仍是层级较少的县、乡镇二级体系。高安县级

“村投公司”与乡镇级“村投公司”不存在控股关系,藤县县

级“村投公司”是由乡镇级“村投公司”合资成立,这些名义

上的“集团公司”根本不是《公司法》意义上母公司向子公

司投资所形成的集团公司。而仅凭政策建立这种上下级公司

关系,容易引发矛盾、诉讼甚至体系崩溃。而政策不得干预经

营自主权,这种政策规定的上下级关系不被法院系统所承认。

故此,当前的“村投公司”要么未体系化,要么仅为不稳固的

二级体系,体系化程度不足。 

3 “村投公司”的立法完善 

“村投公司”上述制度问题无法通过现有法律与政策解决,

因此,通过立法完善“村投公司”法律制度,成为解决“村投公

司”上述制度问题的必由之路。 

3.1“村投公司”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村投公司”借助公司这一适合市场的、开放的、高效的

组织形式,是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一大进步。但是,《公

司法》仅是公司的一般法,无法专门具体规定“村投公司”特

殊的法律地位、股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与体系化内容。“村

投公司”具有平台性、政策性、公共性、管理性,部分集体公



经济学 
第 7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48 

Economics 

司正承担特别法人的非营利职能,这已与公司这一营利法人

存在不同,是兼具营利与非营利功能的特殊公司。因此,公司

法制度供给存在不足,需要对“村投公司”这一特殊的公司提

供制度供给。 

尽管政策供给作为制度供给的一种,有着“短、平、快”的

特征,但政策不能违法。政策规制上述制度问题难免存在越权问

题：其一,政策不能确定何种组织为特别法人,否则违反《民法

典》。其二,政策不能授权“村投公司”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以及农村集体资产。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资产由全体

集体成员管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仅为其提供指导、引导、支

持服务,尚不拥有此项管理权,更无权出台政策,授权“村投公

司”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资产进行管理。故此,目前拥有

此类管理权的“村投公司”事实上于法无据。其三,政策不能干

预公司经营自主权,无法强制要求“村投公司”具备投融资平台、

公共服务职能,无法强制规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无法强制公司

实行体系化。 

目前,我国正在起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一些省已经

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比如,

《四川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独资或者合资设立的企业法人,依法独立享有民事

权利、承担民事责任。”该条例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包括

公司在内的企业法人。再如,《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

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公司的,不

适用本规定。”该管理规定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公司。

但是,遗憾的是,上述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并未就“村投公司”

进行制度设计。但是,通过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与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省级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可以完善“村投公司”法

律制度,解决上述制度问题。具体而言,立法可以明确“村投公

司”的法律地位,从而实现其投融资平台、政策性公司、管理性

公司、特别法人等角色功能,实现“村投公司”功能定位统一、

清晰；可以借鉴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经验,倡导并激励形成

混合所有股权结构,解决股权结构单一问题；可以通过理事会嵌

套方式建构适合政策性、管理性、公共性功能发挥的特殊法人

治理结构；可以建立县、乡镇、村三级“村投公司”体系,并明

确各级公司之间的投资、管理、合作、服务关系,构建多层次紧

密型体系。 

3.2“村投公司”立法的主要内容 

“村投公司”立法主要解决的是上述制度问题,其主要内容

包括明确“村投公司”法律地位、倡导建立混合所有股权结构、

建立理事会嵌套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紧密型三级“村投公司”

体系。 

(1)明确“村投公司”的法律地位。法律地位决定“村投公

司”的功能。通过天眼查检索,县级“村投公司”经营范围主要

涵盖涉农生产经营、资产管理、项目投资与运营、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管理、乡镇经济管理、村集体资产运营等；乡镇级“村

投公司”主要涵盖涉农生产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

体资产经营管理等；村级“村投公司”主要涵盖涉农生产经营,

少数涉及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比如,一步滩村“村投公司”)。

当然,上述公司也从事一部分非涉农生产经营项目,这与普通公

司无差异,不做探讨。以上述职能为基础,“村投公司”的法律

地位应当进行如下界定：①投融资平台。“村投公司”的“村投”

并不是村集体向“村投公司”投资,而应当借鉴“城投”“旅投”

“交投”界定为“投资农村”的投融资平台。该平台进行股权、

公司债、贷款、涉农资金、信托、托管、基金融资,并开展涉农

股权投资与项目投资。②政策性公司。政府借助县、乡镇、村

三级“村投公司”这一庞大体系执行涉农政策、农村经济发展

规划与计划,将部分涉农资金转化为“村投公司”股权与项目投

资,并将其他涉农资金交由“村投公司”代理发放。③管理性公

司。目前县、乡镇级“村投公司”多已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管理职能,这当然包括对该组织的农村集体资产进行监管。立法

可以将这一监管职能进一步扩充到全面村集体资产监管,从而

利用“村投公司”资产管理的专业优势,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

值。另外,上级“村投公司”未必控股下级公司,因此应当通

过立法明确上级“村投公司”的管理权。④公共服务公司。“村

投公司”应当为下级“村投公司”以及涉农经营主体提供公

共服务,包括建设与运营涉农项目,资产托管与运营,资金、技

术、管理、人才服务,经营规划与业务指导服务等。⑤特别法

人。明确集体性质的“村投公司”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

种法定形式,是特别法人,由其承担部分或者全部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职能,包括营利与非营利职能。⑥涉农生产经营公司。

“村投公司”生产经营应当以涉农生产经营为主,承担起“统

分结合”中“统”的职能,通过“统一经营”实现产业链延伸、

产业集聚、功能拓展,服务于农村经营主体,推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 

(2)倡导建立混合所有股权结构。目前,“村投公司”要么

是国有或集体独资,要么国有或集体股权占绝对多数。这种股权

结构不利于法人治理,也不利于吸纳其他资本出资。县级“村投

公司”作为县级投融资平台,其股权融资是其重要手段。这就需

要其在保持国有股或集体股相对控股的前提下,积极吸纳其他

资金入股,以建立国有、集体、社会资本、农民资本出资的混合

所有股权结构。这既增加了县级“村投公司”的法人资产,从而

有利于其职能的发挥,又符合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实现股权制

衡,克服公有制产权虚置、多重代理缺陷。而作为下级公司的乡

镇级、村级“村投公司”则在集体股相对控股的前提下,积极吸

纳上级公司、国有资本、农民资本、社会资本出资,人才、管理、

技术要素同时会随着资本要素流向乡镇与农村,从而解决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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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资金、人才、管理、技术匮乏问题。实证研究发现,

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13]。当然,因为各县、

乡镇、村的情况不同,这种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在立法上应当是

倡导性条款。但是,立法应当匹配财政、税收、金融以及上级“村

投公司”投资优先权等激励措施,并通过“村投公司”混合所有

制改革指南,积极引导各级“村投公司”建立混合所有股权结构。 

(3)建立理事会嵌套的法人治理结构。股权结构通过混合所

有制得到优化后,“村投公司”基于股东多元,并且没有绝对控

股股东,从而形成了良好的股权制衡,并形成完整的股东会、董

事会、监事(会)、经理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能够在营利功能方

面实现良好的公司治理。但是,这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资

本决”为手段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不适合实现非营利功能。

“村投公司”非营利功能追求的是民主与公平,其决策不能由代

表资方的股东会行使。故此,“村投公司”需要设立理事会这一

非营利事项决策机构,实行一人一票民主决策,并借助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发挥作用。理事会由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本级与下级

“村投公司”、村委会、村民代表组成。理事会选举并向股东大

会推荐独立董事、副董事长、独立监事。理事会征求董事会意

见,就“村投公司”非营利事项作出决议,交付董事会执行。董

事会就决议事项向理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监事会负责监督,独

立监事定期向理事会报告决议执行情况。这是一种理事会嵌套

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股东会与理事会分别就营利事项与

非营利事项决策,公司其他法人治理结构不变,从而精简机构,

提高效率。 

(4)建立紧密型三级“村投公司”体系。目前高安与藤县已

形成县、乡镇二级“村投公司”体系。但是,村级“村投公司”

更有利于吸纳农民入股,从而实现农民为主体、农民变股民,充

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农民入股村级“村

投公司”,能够使“村投公司”成为社区公司,有效制约“资本

下乡”后城市工商业资本的掠夺性,确保村级“村投公司”不被

资本异化。另外,建立县、乡镇、村三级“村投公司”体系,有

利于上级“村投公司”资金、管理、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农

村社区,从而帮助村级“村投公司”充分发挥投融资平台、统一

经营、特别法人非营利功能等作用,为社区各经营主体的生产以

及社区农民的生活提供服务。故此,立法应当明确建立县、乡镇、

村三级“村投公司”体系。另外,上级“村投公司”未必会控股

下级公司,因此难以借助集团化形成紧密关系。而县、乡镇、村

三级公司良性协同不够会导致“上热、中温、下冷”[14]。这就

需要通过立法建构下列关系：①投资关系。目前藤县是下级“村

投公司”投资上级“村投公司”,但这只能是迅速建立县级“村

投公司”的一种手段,而不能是常态。常态化的投资关系应当是

上级“村投公司”发挥其投融资平台功能,向下级“村投公司”

投资。县是资本聚集地与供给地,乡镇与村才是资本需求地。故

此,法律应当明确上级“村投公司”向下级进行股权与项目投资

的责任与义务。②管理关系。上级“村投公司”有权对下级公

司进行资产监管,有权对下级公司政策、规划、计划以及非营利

职责履行情况等进行监管。当然,当上级“村投公司”控股下级

公司,形成集团公司后,还可以开展集团公司管理。③合作关系。

上下级“村投公司”可以在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与运营、农业

农村产业链延伸、产业集聚、功能拓展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④公共服务关系。上级“村投公司”应当为下级公司提供基础

设施建设、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各方面服务,应当为下级

公司提供规划、计划、指导、培训等服务。通过明确“村投公

司”法律关系,可以促进上下级公司之间形成紧密关系,完善“村

投公司”体系。 

4 结语 

当然,“村投公司”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与普通公司不同,其

所遇到的制度问题远不止于上述问题。随着“村投公司”的发

展,“村投公司”制度问题会逐渐呈现与激化,有时通过政策也

难以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在“村投公司”实践中归结问题,找出

原因,通过法律制度创新,扫清“村投公司”发展的制度障碍,

弥补法律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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